
 

 

证券代码：603566 证券简称：普莱柯        公告编号：2024-026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优化管理架构、降低运营成本，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普莱柯（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技术

公司”）拟依照法定程序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普莱柯（南京）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工程公司”）。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南京技术公司继续存续

经营，南京工程公司的法人主体资格将依法予以注销，南京工程公司全部资产、

负债、权益和相关资质由南京技术公司依法承继，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投项目之一的“兽用灭活疫苗生产项目”的实施主体将由南京工程公司变更为

南京技术公司，该项目的投资金额、用途、实施地点等其他事项不变。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情形。因吸收合并涉及南京工程公司注销事宜，根据《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吸收合并双方基本情况 

（一）吸收合并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普莱柯（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8 年 9 月 19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路 33 号 

注册资本：4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秦德超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南京技术公司 100%股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兽药生产；兽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生物

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977.95 43,162.10 

负债总额 1,560.70 1,447.63 

净资产 41,417.26 41,714.47 

项目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752.41 1,741.06 

净利润 649.05 297.21 

（二）被合并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普莱柯（南京）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 年 1 月 15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区钟萃路 9 号（江宁开发区） 

注册资本：4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秦德超 

股权结构：南京技术公司持有南京工程公司 100%股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兽药生产；兽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生物

基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900.52 38,610.16 

负债总额 1,382.69 3,526.72 

净资产 35,517.83 35,083.44 

项目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02.24 -434.40 

二、本次吸收合并事项的具体安排 

1、南京工程公司所持有的资产主要是建设“兽用灭活疫苗生产项目”所拥

有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土地及其他资产，尚未从事具体经营业务。本次拟由

子公司南京技术公司吸收合并孙公司南京工程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资产、负债、权

益及相关资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南京技术公司继续存续经营，南京工程公

司的法人主体资格将依法予以注销。 

2、本议案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相关

规定及实际情况确定合并基准日，南京工程公司于合并基准日至吸收合并完成日

期间产生的资产、负债及损益由南京技术公司享有和承担。 

3、合并双方根据法律法规等要求，签订有关协议，共同完成相关资产转移、

权属变更等工作，并办理工商、税务等注销、变更登记手续，以及法律法规或监

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4、合并双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三、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2〕1251 号《关于核准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核准，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4,299,200.00 股新股。公司实

际向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1,420,573.00 股，发行价

格 28.5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897,999,976.34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

12,179,453.12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85,820,523.22 元。上述资金于 2022

年 9 月 5 日全部到位，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

会师报字〔2022〕第 ZA15752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

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四方/五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南京工程公司实施的“兽用灭活疫苗生产项目”

计划投资总额 40,000.00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39,500.00 万元，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31,391.40 万元，投入进度 79.47%。该项目已于 2023 年 12 月完成主体

建设，2024 年 1 月相关证件已办理完成并投入使用，尚有部分工程尾款待支付。 

因本次吸收合并事项的实施，南京工程公司的法人主体资格将依法注销，因

此原本由南京工程公司实施的募投项目“兽用灭活疫苗生产项目”将变更为由合

并后的南京技术公司实施；同时，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其募集资金的存储监管

等做相应调整。 

四、本次吸收合并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前，南京工程公司为南京技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且尚未产生

销售收入。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南京技术公司管理架构，保持业务开

展的稳定性，减少管理层级及降低运营成本，充分发挥资产整合的经济效益，符

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本次吸收合并前，南京工程公司已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内，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的整体业务发展、财务状况及盈利水平产生

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兽用灭活疫苗生产项目”实施主体变更是在全资子公司之间进行的变



 

 

更，项目投资金额、用途、实施地点等其他事项不变。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未改

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不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项目实施产生不利影响。 

五、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本次

吸收合并完成后，南京技术公司继续存续经营，南京工程公司的法人主体资格将

依法予以注销，南京工程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及相关资质由南京

技术公司承继。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一的“兽用灭活疫苗生

产项目”的实施主体将由南京工程公司变更为南京技术公司，该项目的投资金额、

用途、实施地点等其他事项不变。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投资、担保、借贷制度》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

司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员全权办理本次吸收合并的有关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6 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监事会

认为，本次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符合

公司实际发展需要，有利于整合资源，优化公司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

效率。 

募投项目“兽用灭活疫苗生产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除该项

目实施主体在全资子公司之间进行变更外，项目的投资金额、用途、实施地点等

其他事项不变，也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项目内容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全资子公司吸收合

并全资孙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暨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符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于本次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

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5 月 16 日 

 


